
黄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黄山市本级不动产登记“全自助”改革工作方

案》的通知

各区、县人民政府,市政府有关部门:

《黄山市本级不动产登记“全自助”改革工作方案》已经市政府同意,现印发给你们,请遵照执行。

2019年5月6日

黄山市本级不动产登记“全自助”改革

工 作 方 案

为进一步完善我市“互联网+不动产登记”工作,方便群众办事,让群众办理不动产登记像“网购”一样方便,根据《国

务院办公厅关于压缩不动产登记办理时间的通知》(国办发〔2019〕8号)和《国务院关于在线政务服务的若干规定》

(国务院令第716号)的要求,结合实际,制订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认真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,坚持“始于群众需求,终于群众满意”的工作导向,在不动产登记“最多跑一次”改

革成果的基础上,进一步充分利用互联网、大数据等技术,依托地理空间框架平台和政务服务平台,利用各部门数据间的

逻辑关系,进行不动产登记全流程智能比对自助办理,无人工干预。在2019年10月底前实现市本级不动产登记“全自助

申请,全自动办理”。

二、主要措施

(一)实现信息互通共享。

按照“放管服”改革要求,建立部门间信息共享集成机制,加强部门协作和信息互联互通,提高信息质量和利用效率,促

进部门信息共享。有关部门和单位健全信息形成机制,及时提供不动产登记相关信息,与不动产登记机构加强协同联动

和信息集成,2019年9月底前实现互通共享。其中与“全自助”改革直接相关的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商品房预售备案和工程

竣工验收信息、市税务局不动产交易纳税信息需在2019年6月底前实现与登记机构互通。

(二)升级完善不动产登记系统。

在现有不动产登记平台的基础上,开发黄山市不动产登记“全自助”申报平台,在电脑端、自助申报机、手机端上实

现自助申报、自助查询和后台全自动审核登簿功能,实现24小时不打烊,随时随地可自助申请、自动办理。

(三)加强不动产测绘成果管理。

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要按照“一张图管到底,一张表用到底”的原则构建不动产测绘管理机制,制定并公布不动产测

绘成果入库审核标准,将已通过备案的不动产测绘成果作为项目竣工验收的依据。登记机构负责搭建统一的楼盘表,并

共享给住房城乡建设等相关部门以及房地产开发企业使用。夯实不动产登记信息基础,按照“全自助”办理的要求,进一

步完善不动产登记存量数据整合与质量提升,完善权籍调查库。

(四)应用电子证照。



进一步推动电子化不动产登记证书及证明的应用,完善不动产登记电子证照库,对申请登记的不动产权利或其他登

记事项,经审查核实准予登记的,给予核发不动产登记电子证照。制定不动产登记电子证照使用办法,公布电子证照的查

验条件和渠道,支持企业群众方便、快捷、高效使用不动产登记电子证照,并使不动产登记电子证照和纸质证照具有同

等法律效力。

三、组织实施

(一)强化责任落实。

不动产登记“全自助”改革是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,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,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。市自然资源和规

划局作为不动产登记“全自助”改革牵头部门,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工作;市数据资源局负责协调电子证照制作、有关部门

和单位与不动产登记机构实现信息互通共享等工作;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税务局负责按照不动产登记“全自助”改革要

求,共享商品房预售备案、工程竣工验收和相关税务信息;市公安、市场监管、编制、银保监、民政等部门负责按照《

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压缩不动产登记办理时间的通知》(国办发〔2019〕8号)的要求,健全信息形成机制,及时提供不动产

登记相关信息。

(二)明确保障机制。

市财政部门要落实不动产登记“全自助”改革所需经费。按照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相关规定,大力

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和服务方式改革创新,对干部在“全自助”改革过程中的失误、错误,严格按照“三个区分开来”的原则

加以认定,对符合条件的免予追责或从轻、减轻处理。

(三)加强协调配合。

不动产登记“全自助”改革时间紧、任务重,涉及部门多、协同性强、工作要求高,各有关部门要以便民利民为导向

,以为企业和群众“办好这一件事”为标准,各司其职,密切配合,确保工作顺利推进。对抵制或消极对待改革创新或违反其

他有关规定的将进行问责。

(四)做好宣传引导。

市新闻广电部门要充分利用报纸、电视、互联网和新媒体广泛宣传不动产登记“全自助”改革,及时准确发布有关

信息和开展政策解读,正确引导社会预期,积极回应社会关切,创新社会参与机制,拓宽社会参与渠道,凝聚各方共识,营造

良好氛围。

抄送:市委有关部门,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,市政协办公室,驻黄有关单位。


